
2019年2月27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7059423 13857101115 9说法

法院公告
2019年2月27日

（2018）浙0782民初24953号
陈潇：本院受理原告陈淑芳与被告浙江太象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陈潇、义乌市鑫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
院（2018）浙0782民初249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浙江太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归还原告陈淑芳借款本息101962.96元并支付利息
（以101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12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
6%计算到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淑
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0元（已减半）、保
全费1060元，由原告陈淑芳负担90元，由被告浙江太象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3062号

储兵：原告李明红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723民初30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判令：被告储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明红
货款8417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904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2554元，由被告储兵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3063号

储兵：原告李明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723民初30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判令：被告储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李明红
借款50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
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05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1700元，由被告储兵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170号

浙江宏晟工贸有限公司、朱林哲、朱亦秋：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
黄亚平等共23名被告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令你们：一、在最高保证额1000万元的
范围内对浙江武义亚鑫纺织有限公司应当归还原告的
信用证垫款17967895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19年5月2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
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8598号

陈勇：本院受理原告朱有溪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85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9382号

缙云县豪德环卫用品厂：本院受理原告周景鹏与
被告缙云县豪德环卫用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1338号

周玉英：原告章安宁与被告周玉英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相关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9年6月4日9时
2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4号审判庭（东门3楼），审判人员
为陈飞峰、夏官庭、徐香珍。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8845号

徐卫平：本院受理原告王金凤与被告徐卫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784民初88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
容：判令被告徐卫平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
王金凤货款9431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
国争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10月19日开始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58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808元，由被告徐卫平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556号

楼平良、单小女：本院受理原告程金柱与被告楼平
良、单小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开庭审理时间为2019年6月4日9时20分，开庭地点在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18号审判庭（西门4楼），审判人
员为朱永革、支有土、胡芝华。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1006号

孙德雷：本院受理原告吕中青与被告孙德雷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
间为2019年6月4日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18号审判庭（西门4楼），审判人员为朱永
革、支有土、胡芝华。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313号

沈除明、何红兵、周淑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公司与你们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黄明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石学纲、人民
陪审员洪惠昌组成合议庭，定于2019年5月31日9：00
在第17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19号

金伟霞、汪善贵：本院受理原告金根兴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51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张东明担任审
判长，审判员沈敏、人民陪审员张君丹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9年6月13日9：3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476号

陈琦：本院受理原告黄荣贵与被告陈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847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杭坪法
庭 201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6条、第205条、第206
条、第207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陈琦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黄荣贵借款本金计人民币
296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2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32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3082元，由被告陈琦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693号

王丽仙：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盛鑫源水晶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丽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民初86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杭坪法庭2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
款、第130条、第161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王丽仙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浦江县盛鑫源水晶有
限公司欠款计人民币24630.2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
年11月19日起按月利率0.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41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66元，由被告王丽仙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81号

郑期学：本院受理原告黄顺芳诉被告郑期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
款5901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9年5月31日9:45在本院浦东法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49号

王国潮：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凯辉纱线商行诉被告
王国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货款21251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
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31日9:30在本院浦
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80号

郑期学：本院受理原告黄希珍诉被告郑期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8678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9年5月31日10: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670号

金禄江：本院对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支公司诉被告金禄江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为：限被告金禄江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浦江支公司赔偿款2382元及利息（从2018年11月
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8670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受
理费25元，公告费350元，合计人民币400元，由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802引调5417号

余振坤：本院受理的原告衢州市住房保障中心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法院廉政监
督卡、外网案件查询告知书及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原告要求解除与你之间的公共租赁住房租赁
合同，要求你腾退坐落于衢州市柯城区白云小区44幢
1单元1006室房屋及要求你支付租金（自2016年2月
至2018年9月的房屋租金11983.5元，2018年10月起
按每月407.2元计算至房屋实际腾退之日止）。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802引调5419号

邵兴华：本院受理的原告衢州市住房保障中心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法院廉政监
督卡、外网案件查询告知书及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原告要求解除与你之间的公共租赁住房租赁
合同，要求你腾退坐落于衢州市柯城区兴华西苑30幢
2单元402室房屋及要求你支付租金（自2017年10月
至2018年9月的房屋租金8281.2元，2018年10月起按
每月690.1元计算至房屋实际腾退之日止）。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802民初802号

毛春花、祝贺：本院受理原告葛克建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0802民初8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825民初1874号

陈玉良：本院受理原告吕振国与被告陈玉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825民初18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陈
玉良支付吕振国欠款2160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从
2016年5月1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30元，公
告费300元，由陈玉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律师说法

以此为戒

法治漫画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古惑仔”打群架？
马上抓起来！

通讯员 沈龙龙

本报讯 台州临海市上盘

镇的 9名社会青年起了口角

后，竟然学着电影里“古惑仔”

的样子，拿起西瓜刀、棒球棍打

群架，结果，其中5人进了拘

留所。

当日，上盘镇金杏灯村村

民王某和另外几个社会青年正

在街上闲逛，在某网吧门口碰

到了向他借过5200元钱的同

村村民徐某。王某要求徐某还

钱，可徐某说没钱，双方为此发

生口角。徐某见王某这边人

多，马上微信联系了朋友王某

某、严某某、徐某某等人。

“人马”赶到后，双方矛盾

升级。徐某向王某约架，王某

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双方随即

分头离开，各自准备打架的

工具。

两拨人再次相会时，西瓜

刀、棒球棍等都出场了，俨然是

一群“古惑仔”打群架。

上盘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

后，迅速将双方人员抓获归

案。目前，其中5人已被刑拘，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包装”
幼儿园、中小学聘请的所谓“金牌外教”涉嫌非

法就业，有的只有初中学历，有的甚至有案底……

一些中介机构将不符合在华就业资质的外籍人员

进行“包装”后，派遣到中小学、幼儿园任教。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戴玮 蒋海银

年后，不少小朋友的腰包鼓了，压岁钱多

多呀！不过，孩子随意支配压岁钱，有可能带

来纠纷。日前，温州市民叶女士就因孩子拿

压岁钱购买手机，将商家投诉到了市场监管

部门。

叶女士的孩子今年刚满14周岁。这次

过年，叶女士的亲戚给了孩子几千元压岁

钱。之后，孩子拿着压岁钱到一手机专柜购

买了一部1069元的智能手机。

叶女士发现此事后很恼火。她认为，孩

子未成年，还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商家

将手机卖给未成年人不妥，便带着手机找专

柜退货。而商家认为商品没有质量问题，拒

绝退货。于是，叶女士向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管局状元市场监管

所的执法人员介入调解。

调解人员指出，在这起消费纠纷中，首

先，根据《民法总则》，叶女士的孩子刚满14

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花费上千

元购买手机，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其次，

此次消费行为没有征得孩子法定代理人的同

意。因此，调解人员认为孩子购买手机的行

为无效，商家理应退货。

不过，叶女士的孩子购买了手机之后，将

手机的识别码撕掉了，包装及说明书等配件

也已遗失，影响了手机的二次销售。经过调

解，商家同意以600元的价格回收这台手机。

律师说法：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詹海霞解

释，根据《民法总则》，18周岁以上自然人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6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

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视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

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詹海霞说，法律上没有细则对“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进行具体规定，不过

一般认为，这类学生没有固定收入，虽然进行

学习用品、书籍等小额消费没有问题，但消费

上千元的电子产品，往往超过其能力范围，应

该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龙湾区市场监管

部门的此次调解，符合法律精神。

律师提醒商家，出售价格昂贵的商品给

未成年人时，需要注意是否有家长陪同，勿向

单独前来消费的孩子销售高价商品，以免造

成纠纷；同时也提醒家长，注意培养孩子的理

财观念，管理好零花钱，合理消费。

14岁孩子拿压岁钱买智能手机
母亲要求退货，退得掉么？


